
政策

大爷同意加装电梯又阻工，被邻居告了
法院：依法加装电梯不得反悔、阻挠 两部门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提供规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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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
4日讯 午休，不仅在城
市里的学校被不断探
索，一些乡村学校也结
合实际情况打造自己
的午休条件。在株洲醴
陵茶山镇梅霞完全小

学，很多小朋友就靠着折叠小床，实现了
“躺睡自由”。

12月4日中午12时50分， 梅霞完全小
学的午休铃响起，孩子们准备午睡了。女生
在单独的教室里集体午休， 男生们则会在
各自班级的后方空间铺床休息， 大家每天
中午保证至少40分钟的躺睡时间。

“以前我们都是趴在桌子上睡觉，现
在躺着睡很舒服。” 郑同学对第一次躺式
午睡评价不错。校长李晓倩介绍说，学校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六成以上的学生不具
备回家午休的条件。今年4月，学校开展问
卷调查和随机访谈，了解了孩子们的睡眠
情况和期待的午休方式。九成以上学生反
映，趴着睡容易手酸、肚子胀气、流口水、
头部出汗。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睡眠环境和质量，今
年5月，梅霞小学正式启动学生“舒心躺睡、
健康成长”计划。在学校条件和资金都有限
的情况下，最初规划的躺睡模式是在水泥地
上铺一层防潮垫和拼接的泡沫地垫； 新学
期， 长沙市一家公益组织向学校捐赠了130
张定制折叠小床，在校学生午休开始实现从

“趴睡”“打地铺”变成“躺睡”。
目前，醴陵市茶山镇四所中学、八所

小学的2952名学生中， 已有近1000名学
生实现午休躺睡。

午休告别“趴睡”“打地铺”

这所乡村小学的
孩子实现“躺睡自由”

为非寄宿制学校
提供更好的就餐和午休条件

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各地区
在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的同时，可结合实
际支持学校适当扩大教室学习活动空间
和体育运动场地，为非寄宿制学校提供学
生就餐和午休条件。

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也曾明确提出3
个重要时间。其中，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
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
生应达到8小时。医生表示，趴睡时容易忽
略压迫到眼睛的问题， 引起局部眼压过
高，导致眼胀，甚至出现近视眼的可能。如
果趴着睡，要尽量避免压迫眼睛，如买一
个柔软的抱枕，或者把头抬高，也会对脑
袋的缺氧情况有所改善。目前，各地各学
校为改善孩子们的就餐、午休条件想出了
不少好办法、好举措，备受各方关注。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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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签字同意加装电梯后又阻工

岳阳平江某小区1栋1单元有11户住户， 因为房子
老旧，上下楼梯不方便，他们召开业主大会，一致同意加
装电梯。

年过八旬的王大爷是该单元101房业主， 虽然住在一
楼，但是由于房屋的设计，他家离地面的楼梯间仍有14个
跨步，所以他也欣然同意安装电梯，并在各类表格中签字、
盖手印。

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后续的备案、公示及签订电梯
安装合同都非常顺利，直到安装电梯施工时，王大爷和
女儿、女婿觉得电梯影响了自家采光，他们对施工人员
泼水、撒土阻止施工。经过派出所、社区多次协调，始终
不同意加装电梯。

“他们家女儿女婿就住隔壁栋的五楼， 他们自己住
的房子顺利装了电梯，却来阻止我们单元装。”有邻居对
此很气愤。眼看着多次沟通无果，该单元其他十户业主
把王大爷及其女儿、女婿起诉到平江县法院，请求法院
判决三被告不得阻扰和妨碍加装电梯施工。

法院审理后认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案涉住宅单元增设电梯已得到了专有部分面
积占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符合规定，且增设的电梯已经登
记备案、行政许可、结果公示等程序，也符合老旧小区增
设电梯的相关规定，依法可以加装电梯。

虽然增设电梯可能对低楼层房屋采光等产生一定
影响，但对于整个单元的上下楼，特别是老人、小孩的出
入会带来极大便利，三被告应对原告等人增设电梯负有
合理的容忍义务，并本着友睦邻里、互谅互让的精神对
待增设电梯工程， 而不能采取各种行为阻扰电梯安装，
特别是王大爷在签字同意后又反悔，并任由女儿、女婿
实施阻扰，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因此，三被告的行为属
不当行为，应予停止。法院判决三被告不得阻扰、妨碍电
梯施工。

疑问：加装电梯纠纷多，如何化解矛盾

加装电梯引发的纠纷不仅有邻里间对簿公堂的情况，
还有不少业主起诉加装电梯审批部门的“民告官”案件。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根据该院2021年和2022年两年审
结的所有增设电梯类行政案件，发布《关于住宅增设电梯
类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长沙因加装电
梯产生行政纠纷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业主之间利益难以协
调，包括房价变化、采光通风、费用分摊等问题；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履行审批增设电梯许可职责不当，存在程序不规
范、审查不到位的问题。这些案件中，提起行政诉讼的一方
多为反对增设电梯的业主，且多为低楼层业主；涉及群体
利益，当事人人数较多，且年龄层次整体偏高。此外，实质
化解争议难，案件服判息诉率低，甚至有的原告为达到阻

碍增设电梯的实质目的， 而就增设电梯过程中的不同对
象、不同程序等，以不同被告、不同诉请提起多个不同诉讼
的情形。 就该院审理情况来看， 此类案件的上诉率大于
80%，服判息诉率低，且大多在二审审结后仍会申请再审，
导致争议纠纷持续时间久，整体诉讼周期长。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助理龚怡兰介绍， 今年以
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受理了涉住宅加装电梯类行政案
件8件，案件的矛盾焦点在于争议双方对通风、采光、噪
音等相邻权利的影响认定不一致、 业主间的利益不平
衡、异议方对加装电梯安全事项存在顾虑等方面。

今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
布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典型案例，包括业主阻挠
施工承担赔偿责任、反对加装电梯但在电梯安装后要求
使用、业主起诉要求拆除电梯等多种常见情况的案例。

“典型案例可以让纠纷当事人了解诉讼风险、掌握类
案裁判尺度、分析调判利弊，也可以帮助行政机关、街道、
社区调解员在类案裁判尺度的指引和规范下准备调解策
略、拟定调解方案，力促纠纷高效化解。同时，法官审理类
案时可以借鉴、 参考典型案件， 对案件审理起到指引作
用，让法官裁判案件时做到类案同判，统一法律适用和裁
判尺度。”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助理郝亚琴说。

女儿女婿跟老人住同一小区不同楼栋， 支持
自己住的单元装电梯， 却跑来老人住的单元阻挠
加装电梯，被十位业主起诉到了法院。这是岳阳平
江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老旧小区加装上电
梯，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但有的小区加装
电梯遭遇重重困难， 电梯加装和使用过程中邻里
间沟通不畅，有的甚至闹上法院。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韩爽 王璐

12月4日，省检察院宿舍小区加装的电梯正在使用。

芙蓉区：
加装电梯，3.2万居民告别爬楼

“多亏装了新电梯，要不然我都没法出门。”12
月4日上午，家住长沙市芙蓉区省检察院宿舍小区
的佘女士说，她因为左脚受伤需要坐轮椅出行，家
住三楼的她现在能时不时坐电梯下楼透气。

该小区业委会主任钟克仕介绍，在筹备期间，
有低楼层业主担心影响采光通风的问题， 也有业
主把房子出租，对加装电梯意愿并不强烈，还有人
对资金分摊不太满意，经过及时沟通、协调，这些
问题都一一解决，目前剩下的3个单元加装电梯工
作仍在筹备中。

记者从芙蓉区住建局获悉，自2018年至今，芙
蓉区累计实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860台，发放补贴
资金2070万元， 帮助辖区内近145个小区、9900余
户、32000余居民告别了“爬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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